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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易行難的營業秘密管理

依據Baker McKenzie 2017年的調查

82%的資深經理人認為營業秘密很重要

超過1/5的公司認為或知道該公司營業秘密
曾遭竊取

超過2/3的經理人最擔心的是前員工及第三
方供應商竊取營業秘密的風險

但只有1/3的公司有營業秘密的清冊或對於
避免營業秘密遭竊取採取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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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中常見的營業秘密類型

https://www.winston.com/en/



營業秘密保護的要件

◼ 非周知性：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 營業秘密並沒有像專利一樣要求必須是「全新」的技術或資訊才能夠受
營業秘密法保護，只要在該特定領域需要花一定的努力才能取得、累積
的的技術、資訊，都符合這個要件

◼ 價值性：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 並非所有的「秘密」，都是營業秘密。知道老闆有小三這個「秘密」，
可能可以用來威脅老闆，但沒有在產業上的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並
不會被認為是營業秘密，基本上就是因為別人不知道，讓這樣的資訊使
擁有者具有競爭的優勢而可獲取實際或潛在的經濟價值，就符合這個要
件



營業秘密保護的要件

◼ 合理保密措施：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 是不是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通常是營業秘密案件中最常見的爭議，一般
而言會依營業秘密的重要性、營業秘密屬性、企業規模、所處產業等依
比例原則進行判斷；通常企業建立初步的營業秘密管理機制，例如：簽
署保密合約、進行機密資訊標示、接觸權限的管理等，就一般中小型企
業而言應該算是足夠，不可能要求每家企業都要做到像台積電那樣

◼ 企業必須要先「識別」出營業秘密，才方便談後續各項管理議題，否則，
都只能等到損害發生時，再個案確認哪些資訊屬於企業的營業秘密，甚
至訴訟後才發現企業無法明確指出哪些資訊屬於營業秘密而遭到侵害，
更不用說證明企業「事前」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



營業秘密案件很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侵權

◼ 營業秘密法第10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

◼ 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 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
漏者。

◼ 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密，
而使用或洩漏者。

◼ 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

◼ 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 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製、違
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類似方法。」



營業秘密案件或多或少都是有點「關係」的侵權

◼ 營業秘密因為其「秘密性」，未曾接觸過營業秘密的人，其實無從特定
營業秘密，通常會有營業秘密的爭訟案件，中間會出現有「關係」的人
員，訴訟也是圍繞著最終受益者與此等有「關係」人員之間的「關係」
爭議各自的責任

◼ 有「關係」的人員通常會是：
◼ 在職或離職員工

◼ 外部顧問

◼ 政府官員

◼ 共同合作研發單位

◼ 技術授權方或被授權方

◼ 上、下游合作廠商





營業秘密的歸屬

◼ 第3條
Ⅰ受雇人於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雇用人所有。但契約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
Ⅱ受雇人於非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受雇人所有。但其營業
秘密係利用雇用人之資源或經驗者，雇用人得於支付合理報酬後，於該
事業使用其營業秘密。

◼ 須先區辨職務上與非職務上：企業倘若無營業秘密管理機制，未對企業
所擁有的營業秘密進行盤點，即可能發生究竟特定營業秘密是員工職務
上或非職務上所研究或開發的營業秘密的爭議

◼ 非職務上研究或開發的營業秘密，雇用人即令得於支付合理報酬後於其
事業使用，但並不表示可以與他人合作或提供予他人使用，建議仍以契
約約定為宜



營業秘密的歸屬

◼ 第4條：
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其營業秘密之歸屬依契約之
約定；契約未約定者，歸受聘人所有。但出資人得於業務上使用其營業
秘密。

◼ 通常是委外時產出的成果，可能內含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成果，
之後再評估以營業秘密或其他方式保護；得於業務上使用不是很明確

◼ 第5條：數人共同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其應有部分依契約之約定；無
約定者，推定為均等。

◼ 不同主體進行研究或開發時，即會產生究竟開發出來的成果屬於誰的問
題，但如果有人出錢、有人出資源、有人出腦力，是否均為「共同」？

◼ 契約未約定時，非依「貢獻」比例，而是直接推定「均等」



營業秘密的共有

◼ 第6條：
Ⅰ營業秘密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
Ⅱ營業秘密為共有時，對營業秘密之使用或處分，如契約未有約定者，
應得共有人之全體同意。但各共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Ⅲ各共有人非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 營業秘密的共有人自行利用該營業秘密，是否需取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
本項參考著作權法第40條之1，但營業秘密與著作權性質不同，營業秘密
保護的關鍵在於禁止不當取得、使用或洩露，共有人自行利用不宜定位
在不當使用，除非契約有明文限制

◼ 營業秘密的應有部分為何不能單獨讓與？應該也與共有人自行利用有關，
例如：A、B共有甲營業秘密，A將其應有部分的1/2讓與C，C得否利用？



營業秘密的授權

◼ 第7條：
Ⅰ營業秘密所有人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業秘密。其授權使用之地域、時
間、內容、使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
Ⅱ前項被授權人非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權使用之營業
秘密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Ⅲ營業秘密共有人非經共有人全體同意，不得授權他人使用該營業秘密。
但各共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 營業秘密授權他人利用時，仍須維持「營業秘密」的保護要件

◼ 營業秘密與其他智慧財產權不同，未在營業秘密法中明確規範「專屬授
權」，因此，營業秘密的專屬授權不能依法解釋為被授權人有權再授權
予他人，但應該可以解釋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若要取得專屬授
權，最好要明確約定「再授權」、「單獨提起民、刑事訴訟」的權利



企業的營業秘密保護責任

◼ 營業秘密第12條第1項：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
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 民法第185條第2項：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 民法第188條：
Ⅰ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
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
Ⅱ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
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企業的營業秘密保護責任

◼ 營業秘密第13條之4：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
行業務，犯第十三條之一、第十三條之二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該條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
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 近年營業秘密的訴訟案件，均將重點放在「企業」，這也是回歸到營業
秘密法是以「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為其主要立法目的，而不是在
營業秘密本身研究、開發或累積應予保護

◼ 企業倘若未建立營業秘密管理機制，並有效落實對內、對外的營業秘密
管理，即容易涉入營業秘密侵權的糾紛，且不容易舉證排除企業的責任



離職後競業禁止

◼ 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

◼ 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

◼ 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 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

◼ 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
範疇。

◼ 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

◼ 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給付。

◼ 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

◼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二年。



離職後競業禁止

◼ 聘僱合約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

◼ 乙方（員工）於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非經甲方（雇主）書面同意不得
於【    】區域範圍內，直接或間接經營或任職於與甲方有直接競爭關係
之事業。

◼ 前項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甲方將於乙方辦理離職程序時告知，惟最長
不得逾二年。甲方並同意於乙方遵守前項約定之期間，每月給付以乙方
離職前半年平均月工資百分之五十計算之補償金。

◼ 由於離職後競業禁止納入勞動基準法後，屬於強行規定，企業必須遵守，
否則該等約定的效力會「無效」，故若要將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納入全
體員工簽署的聘僱合約的例稿中，需要保留一定的彈性。

◼ 沒有約定離職後競業禁止，員工仍須對企業營業秘密予以保密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1997年的永豐案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1997年的四維案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2020年美光、聯電、福建晉華案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員工長期在特定公司
所累積的「經驗」，
是員工個人的「技
藝」，還是屬於公司
的營業秘密？離職至
競爭對手處，利用其
於產業的經驗與知識，
使用在同類產品（不
同生產線），是否構
成營業秘密侵害？

購併時也要注意綁住
重要員工的條款



對外合作關係下可能的營業秘密爭訟

L’Oreal（萊雅）擬購
併新創的美護髮業者
Olaplex，而遭指控侵
害營業秘密、違反
NDA，一審Olaplex勝
訴，二審完全逆轉，
主要關鍵還是在於
Olaplex沒有辦法證明
其主張遭不當使用的
資訊符合營業秘密的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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